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岳阳楼区交通建设局      填报日期：2015年12月24日
	事项名称
	[bookmark: _GoBack]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、设备、器材

	事项类型
	行政强制
	办事对象
	经营气站及下属网点、门店

	法定期限
	即时办理
	承诺期限
	即时办理

	实施机关
	岳阳楼区交通建设局
	责任科室
	燃气安全管理办公室

	咨询电话
	13873098585
	投诉电话
	0730-8628368

	受理条件
	本事项无受理条件限制

	申报材料
	

	法定依据
	    湖南省【2003】第6号《湖南省燃气管理条例》释义第二十九条：“燃气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主管部门依法进行燃气安全监督检查是，对于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、设备、器材应当予以查封或者扣押，并在十五日内依法作出处理决定。”

	收费标准
	不收费

	办理流程
	







   根据检查结果，由燃气安全管理办公室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











